
云南立林服饰有限公司服装订制合同

供方（甲方）：云南立林服饰有限公司     

需方（乙方）：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在乙方定作服装事宜达成如下一致，以兹共同信守：

一、服装的描述

1、服装名称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、每套服装包含的内容

	种类
	配置
	面料
	数量
	含税单价
	备注

	保洁三件套
	1外套1衬衣1裤子
	防静电沙卡面料(35%棉65%涤纶)
	1套
	180
	天蓝色加厚防静电面料内搭浅蓝色涤棉衬衣

	绿化工作服
	1外衣1裤子
	防静电工装呢面料(20%棉80%涤纶)
	1套
	95
	

	保安服装
	T恤十外衣+裤子+帽子
	防撕裂面料(20%棉80%涤纶)
	1套
	135
	含标志七件套：套肩  布花、布号、臂章、红旗、圆贴、背贴


2 、本合同中的服装定作为“包工包料”，单价指的是“成衣价”。

3、 本合同第1.1条约定的产品明细和数量与实际交货数量不符的，以交货时甲乙双方共同确认《交货验收单》的数量、金额为准。

4、上述内容执行时间：2025年7月5日——2026年7月4日，若合作中途有异议则须提前30日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以“补充协议”形式作为该合同附件，自协议签署/约定时间起履行。

二、结算方式：

1、甲乙双方以实际交货数量结算货款。

2、乙方在服装货品验收合格，收到增值税普通发票（1%）后 30日内支付。

3、甲方收款账户信息

名    称：云南立林服饰有限公司 

      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世纪城支行 

    帐   号：2502045109000017195

三、服装交付、验收：

1、生产周期：15天，（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须允许前后误差三个工作日）。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，交货时间须按国家规定假期往后顺延。

2、交货地点：以实际下单制作约定为准，无具体约定则统一送至世纪金源商务中心2号楼6A 。            

3、验收方法：乙方采取抽检的方式验收，乙方在甲方提供的《交货验收单》上签字，认定为验收合格。无《交货验收单》的，如有质量问题，乙方应自收到货物之日起15日内提出异议，未在约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视为验收合格。

4、验收标准：按国家标准，面料允许有5%度色差，售后服务由甲方负责。乙方提供产品的规格、质量等在国家允许的公差范围内，视为合格。

四、运输方式：云南省范围内运输费用由  甲 方承担。

包装方法：  一套一包装  。

五、规格型号：   按乙方提供尺码定做    。

六、附则：

1、本合同壹式贰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协商。

七、解决合同纠纷方式：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未果交由昆明市仲裁委员会裁定。

	甲方：云南立林服饰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被委托人：

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果林金谷6幢8层802室
电话：

签订地点：

签订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乙方：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

法人代表：

被委托人：

地址：昆明世纪金源国际商务中心2栋6A

电话：0871-65188308

签订地点：

签订时间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
